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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846/04-05(01)號文件 

消費者委員會 

就《2004年不良醫藥廣告(修訂)(第 2號)條例草案》 

呈交立法會法案委員會的進一步意見 

 

引言 

1. 消費者委員會於 2004 年 11 月 18 日曾就此修訂(第 2 號)條例草案(以下簡稱

「條例草案」)提出意見，從法案委員會 2004年 12月 10日的會議得悉，專

業醫護人員與健康食品及藥業對條例草案存有不同意見，本會瞭解過各方面

的論點，現再就此條例草案提交進一步意見。 

 

監管減肥、排毒和調節身體免疫系統的聲稱 

2. 上述會議中，不論是中醫或西醫界別中，均有專家指，現時附有纖體/瘦身

或減肥有關的聲稱、調節身體免疫系統的聲稱、或促進排毒、清毒或降毒聲

稱的健康產品的安全性存在疑問，而本會亦不時收到有關此類健康食品的投

訴及查詢。本會關注纖體瘦身浪潮不絕，而消費者對有增強免疫力和排毒聲

稱的健康食品，亦可能引致副作用未必十足瞭解，所以本會重申支持將此等

聲稱納入附表四內規管的立場。 

 

教育消費者從正確渠道獲取醫療資訊 

3. 有反對聲音指條例草案削弱消費者的知情權，妨礙病人接收與健康有關及具

實證支持的藥劑製品的資訊，令消費者無從知悉產品效用，反而會因誤用而

造成傷害，業內人仕亦擔心無法向外發佈完整產品資料，妨礙業務發展。 

4. 本會認為，消費者可透過醫護專業人員獲得正確的醫療資訊，再者，條例草

案並不禁止供應商在包裝內的產品說明提供資料，只要產品資料及說明書如

實地寫清楚包括適用人仕、服用分量和注意事項等，消費者便可從中得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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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商推廣的功效及建議的服用方法，避免因誤用產品而造成傷害。本會明白

業內人士可能憂慮條例草案對生意的影響。然而，在容許推廣銷售部分未有

足夠成效證據的健康食品和減輕公眾健康潛在危險之間，需要取得平衡。 

 

在口服產品加上適當警告字句 

5. 有業內人仕指，現時並無實質數據證明保健聲稱令市民有病延醫以致造成傷

害，建議在包裝加上適當警告字句以防有消費者延醫。本會同意包裝須加上

警告字句，因消費者可能認為健康食品並非註冊藥劑製品，不會有任何副作

用或影響其他藥物的效能，在求診時不告知醫護人員曾服用健康食品及其資

料，以致醫護人員在處方藥物時，不會摒除與健康食品成分產生不良作用的

藥物，消費者服用後可能損害健康。因此，適當的警告字句和消費者教育，

對消費者的安全和醫藥的效果都同樣重要。 

6. 然而，若消費者同時間被誇張失實的聲稱所誤導而服用某產品，只在產品上

加上警告字句起的作用成疑。本會認為，不採用防止不負任聲稱出現的方

法，只要求加上警告字句，會對誠實守法的商人不公平。 

 

有關中醫藥理論名詞的限制 

7. 在香港售賣的健康食品不少含有中藥成分，條例草案對並沒有引入對使用

中醫藥理論名詞作廣告的規限及指引。隨著《中醫藥條例》的中成藥註冊

名單公佈後，相信大部分成功註冊為中成藥的產品會繼續採用中醫藥理論

的名詞作為功能聲稱字眼。本會認為當局可考慮是否讓那些根據古方或《中

國國家藥典》可以確定成效的中藥材和中成藥產品，作適當的聲稱或廣告

宣傳，同時間要求非中成藥產品使用此等名詞或聲稱時須納入監管。 

 

可考慮定立健康食品法例 

8. 本會一向提倡各行業以自律形式監管，但政府亦有責任保護消費者安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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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修訂《不良醫藥廣告條例》，但此條例不會妨礙業界自律。本會建議

政府考慮在修訂此條例之後，以定立健康食品法例作為長遠目標。 

 

聲稱或廣告審批機制存在濫用危機 

9. 有業內人仕建議設立有關產品聲稱和廣告的審批機制和上訴機制。 

10. 本會不反對當局在資源許可下進行審批和上訴，但須考慮採取適當的步驟，

防止一些供應商濫用廣告或聲稱已受審批的狀況，來引導消費者誤信產品的

安全性和療效已被當局批核或認可。本會發現不少供應商利用外國政府機關

例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理局及日本厚生省等發出的文件作宣傳，聲稱產品已

獲該等機關「批核」或「認可」。事實上，有關官方文件可能只是提交申請

表或登記文件的確認信。 

 

應盡快執行 

11. 有業內人仕指，條例草案應給予足夠時間讓經營者銷清舊貨，本會明白經營

者不想浪費舊貨，然而，本會認為現時條例草案建議的最少 18 個月寬限期

其實已相當足夠，若行業需要多些時間銷售舊貨，當局可考慮在條例草案通

過後分階段執行，先盡快對面向廣大群眾的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台發佈的

醫藥及健康食品廣告進行審視，然後再延伸至產品包裝的聲稱上。 

 

結論及建議 

12. 消委會原則上支持條例草案。 

13. 本會重申，任由可能是誇張及沒有佐證的保健聲稱散播可能引致的健康疑慮

和社會成本應加以重視，因此本會促請當局把與纖體/瘦身或減肥有關的聲

稱、調節身體的免疫系統的聲稱及促進排毒、清毒或降毒的聲稱納入條例草

案附表四內。 

14. 本會同意包裝須加上警告字句，讓消費者明白健康食品亦有可能產生不良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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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或與其他藥物相互作用，影響健康。 

15. 本會建議當局加強健康教育，並開拓更多渠道，讓消費者可以透過醫護專業

人員獲得正確的醫療資訊。 

16. 當局可考慮引入對使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廣告的產品作出規限及指引。 

17. 本會認為條例草案並不會妨礙業內人仕以自律形式規管，長遠而言，當局

可考慮定立健康食品法例。 

18. 本會不反對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進行聲稱和廣告的審批和上訴，但須小心

預防部分供應商濫用審批狀況作宣傳。 

19. 本會希望條例草案能在實際可行的時間內盡快通過及實施。 

 

消費者委員會 

2005年 2月 7日 


